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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》

修订说明

为贯彻落实新《证券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

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0〕14 号），进一步规范上市

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，中国证监会对《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

系工作指引》（证监公司字〔2005〕52 号，以下简称《指引

（2005）》）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

工作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。现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，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举措，

也是投资者保护的重要内容。2005 年 7 月，中国证监会发布

了《指引（2005）》，作为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

的基本行为指南。实施以来，在指导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关

系管理、推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

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近年来，随着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

不断推进、证券市场基础制度的不断完善，对上市公司加强

投资者关系管理提出了新要求；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实

践积累了新做法新经验；互联网的发展使投资者关系管理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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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产生了新的变化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也带来了一些新情况，

因此有必要梳理总结近年来上市公司具体实践，对《指引

（2005）》进行修订和完善，这也是贯彻落实好新《证券法》

的重要举措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（一）进一步明确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定义、适用范围和

原则。一是从内容、方式和目的等维度对投资者关系管理进

行界定。二是明确《指引》适用于依照《公司法》设立且股

票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。在境内

发行股票或者存托凭证并上市的境外公司参照执行。三是确

立合规性、平等性、主动性和诚实守信等四条基本原则。

（二）进一步增加和丰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容及方

式，同时对近年来实践中的良好做法予以固化。一是适应互

联网、新媒体等新时代发展形势，在电话、传真等投资者关

系管理传统沟通渠道基础上，新增网站、新媒体平台、投资

者教育基地等新兴渠道。二是对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形和

要求作出专条规定，提升投资者说明会质量和效果，使其真

正成为公司传递价值、投资者发现价值的桥梁。三是明确上

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主要职责，并要求公司制定制

度机制，提升《指引》的可操作性。四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

要求，在沟通内容中增加上市公司的环境、社会和治理（ESG）

信息。五是明确上市公司承担诉求处理的首要责任。六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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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上市公司建立健全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保管和利用机制。

（三）进一步明确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组织和

实施，同时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。一是在操作层面，进一

步明确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制度制定、部门设置、责

任主体、人员配备、培训学习等内容。二是强化上市公司“关

键少数”的主体责任，除董事会秘书、专门人员外，对上市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

也提出要求，明确他们在投资者关系管理中的禁止情形。三

是倡导投资者提升股东意识，依法行权维权，形成理性成熟

的投资文化。四是明确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上市

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进行监督管理。五是明确证券交易所、

上市公司协会等自律组织，制定自律规则进行自律管理。六

是明确监管部门、自律组织和投资者保护机构，可以对上市

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状况进行评估评价，发布良好实践案例

和经验，促进上市公司不断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。


